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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 版 

台糖公司高雄區處提供土地設定地上權投標須知 

(土地活化促進方案。1103560004 標號適用） 

一、 投標說明：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玆以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本區

處經管高雄市旗山區圓潭子段二小段2176-8號面積1,350平方公尺土地予

得標人，並由得標人依法令規劃使用及繳納租金以及權利金予本區處。 

二、 土地標示、面積、使用分區：詳如所附明細表及位置圖。 

三、 地上權存續期間：自簽訂地上權契約並辦妥公證之日起至屆滿 10 年止，期

滿如得標人無違約情事，得經本公司與得標人雙方協商，並由得標人重新

繳納權利金後續約，但設定地上權期間累計不得超過 70 年，70 年期滿不得

延長。 

四、 設定地上權用途： 

(一) 依區域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相關法令規定使用土地。 

(二) 不得作為興建集合住宅、加油站、宗祠及宗教建築、殯葬設施、廢棄物

清理及污水處理設施、其他鄰避型設施，以及非屬低污染事業製程(詳如

附表 1)之使用。亦不得使用本契約土地，從事行政院環保署依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8條及第 9條所公告事業(詳如附表 2)之製程使用。 

五、 投標人資格：具有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民或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但不

得由二人(含)以上共同投標。 

六、 投標時應提出之相關文件： 

(一) 自然人應檢附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 法人應檢附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營利事業登記證依法不得再作為證

明文件)，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三) 投標人聲明書。 

七、 領取投標須知與標單：凡有意投標者，應於公告期限辦公時間內，逕向本

區處旗山資產課、高雄資產課或橋頭資產課繳納工本費後領取投標須知與

標單，每案每份工本費新臺幣 500 元，無須登記姓名、地址與電話。函購

者可在上述期限內附工本費及限時掛號回郵寄本區處即予寄上。 

八、 投標人應依照公告附圖自行前往現場查看，且應自行查明政府機關有無辦

理本標案土地之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檢討變更之相關作業或預訂期程，並

自行評估相關風險，不得向本公司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本標案土地未受有污染，投標人得至本標案土地勘查，如有疑慮可逕洽本

區處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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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得標人應給付權利金、租金及履約保證金： 

(一) 權利金：權利金底價詳附明細表，經公開競標後以實際得標金額計收，

並外加法定營業稅。除契約規定情形外，得標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返

還。得標人應一次付清權利金。 

(二) 租金：每年應依下列規定加總計算租金，並外加法定營業稅，按年計繳： 

      1.固定租金：每年新臺幣 2 萬 8,431 元。本契約期間每屆滿 5年，應依行

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當年當月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除以前 5 年當月

指數所得之年增率調整之(所得之年增率小於 1則不予調整)。 

     2.浮動租金：每年按本契約土地當期申報地價總額 5.5%計收，申報地價

調整時隨同調整。 

(三) 履約保證金：以實際得標權利金 10%計算之金額計收(未滿仟元免計）。

得以設定質權予本公司之銀行定期存單或無記名可轉讓銀行定期存款單

繳納，俟契約期滿、終止或得標人拋棄地上權，依契約規定無息退還或

扣抵未繳之地租或代為清理拆除等費用。 

十、 押標金： 

(一) 押標金：新臺幣 7萬 1,000 元整。 

(二) 投標人限以銀行、信用合作社或農、漁會信用部為發票人所開立之即期

支票、本票、劃線保付支票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匯票繳納押標金，

上述票據毋需載明受款人，如載明受款人時，應以本區處「台灣糖業股

份有限公司高雄區處」為受款人，若受款人非本區處，應經所載受款人

背書。 

(三) 得標人之押標金於得標後依本須知第 13條規定辦理；其餘由未得標者於

開標當日或次日(辦公時間內)持憑寄標單掛號收執，由本區處驗明原投

標人之國民身分證或公司登記證明書或法人登記證及與投標單所蓋相同

之印章後，原票據無息退還。如委託他人代領，應出具前揭文件及委託

書(所蓋印章應與投標單相同），受託人並應攜帶身分證、印章具據領回。

逾期未領回者，由本區處依一般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十一、 投標單填寫與投標： 

(一) 投標人應依本須知第 6 條規定提出之相關文件內容，在投標單及投標人

聲明書載明投標人姓名、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並加蓋印章；其為法

人者，應載明法人名稱、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姓名、住址、

登記文件字號，並加蓋印章。 

(二) 投標金額應以中文大寫書寫，例如：新臺幣壹拾壹萬貳仟參佰肆拾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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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得低於招標底價。 

(三) 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押標金之票據，連同本須知第 6 條規定提出

之相關文件裝入本須知所附標單用信封內密封，以掛號函件於 110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時前寄達旗尾郵局第 5號信箱，逾時寄達者不予受理，原

件退還。投寄後不得申請撤回。 

十二、 開標與決標： 

(一) 民國 110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時在本區處第二會議室開標，歡迎到場觀

標(憑寄投標單掛號信執據入場），當天如因天災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

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日之同時間、地點開標。 

(二)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投標單無效，原件退還投標人： 

1、 投標單未填標價或押標金不足或未附押標金或所附票據不合規定或無

標單者。 

2、 投標單加註附帶條件或投標價及投標人聲明書經塗改未蓋章或其字跡

欠明污染難以辨認或低於招標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填寫者。 

3、 投標人未依本須知第 6 條規定提出之相關文件內容，於投標單及投標

人聲明書上載明投標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法人名稱、法人登記

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姓名、登記文件字號，並加蓋印章者。 

4、 未符合第 5條投標人資格或未檢附資格證明文件者。 

5、 投標人聲明書之聲明事項未答者或內容有誤者。 

6、 未用規定投標信封、封口未密封或封口破損可疑，足以影響開標決標

者。 

7、 投標信封寄至指定郵政信箱以外處所或逕送本區處或持送開標場所

者。 

8、 投標單及投標人聲明書未簽名或蓋章或簽名與印章非同一人者；簽名

或蓋章模糊不清無法辨認者，視同未簽名或蓋章，或一人投 2 標以上

者，或同一標封內寄 2標以上者。 

9、 未用加蓋本區處發售蓋有印記之標單或使用自行影印本區處發售之標

單或塗改標單字句者。 

10、 其他未規定之事項，經監(辦)標人認為依法不合或未依投標須知投標

者。 

11、 押標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本區處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 

(三) 開標前本區處有權變更公告內容或停止招標，並得隨時修改內容再公

告，投標人不得異議。 

(四) 決標：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人於標單上所載投標金額最高標價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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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底價者為得標人。如最高標價有 2標以上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

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 

十三、 訂約及繳款： 

(一) 得標人應於本區處得標通知送達日之次日起 20 日內，至本區處繳清第 1

年租金、履約保證金及應繳之權利金(所繳押標金保留抵繳部分權利

金)，並依附件「設定地上權契約書(1次繳清)」之內容與本公司完成簽

約並辦妥公證。逾期或通知不到視同棄權，所繳押標金不予退還。本區

處並得通知次高標人依序按決標價決標，並限期繳清權利金、第 1 年租

金及履約保證金以及完成簽約並辦妥公證。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所繳之全部押標金不予退還： 

1、 放棄得標者。 

2、 逾期不繳或未繳清權利金及第 1年租金及履約保證金者。 

3、 投標單所填投標人住址與實際不符，致無法送達得標通知或投標人藉

故拒收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退回者。 

(三) 得標人如為法人組織時，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應作為訂約

之連帶保證人，嗣後代表人如有變更，連帶保證人應隨同變更及辦理公

證。 

十四、 得標人依本須知第 6 條第 1、2 款規定提出之文件影本，本區處依第 13

條通知得標人限期訂約及繳款時，得標人應提出正本供查驗，查驗結果

如與正本不符撤銷決標，並沒收押標金。 

十五、 注意事項: 

(一) 本招標案之土地按現況點交，如有被侵或地上物拆遷補償等事宜均由得

標人自理；本公司僅負責提供附表所列額度之資源(水、電、瓦斯及電

信等)，其餘由得標人自行向公用事業機構取得，本公司不負提供之責，

且得標人應負責維護使用安全，如致生本公司或他人損害應負賠償責

任，一切與本公司無涉。得標人如有使用前項附表所提供之資源，應檢

附切結書。 

(二) 地上物補償:茄冬、光臘樹及樟樹等 68 株林木，由得標人依「高雄市農

作改良物及畜產遷移補償費查估標準」規定，補償本公司 53 萬 8,692

元。 

十六、 本招標案之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之土地登記簿所記載者為準，但得標

人於簽約後 6 個月內如發現面積不符，得自行負擔費用申請地政機關辦

理複丈，並就更正後增減之面積按得標金額依比例多退少補，逾期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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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十七、 本招標土地於完成招標簽約並辦妥公證後，於台糖公司實施租金調整方

案期間，如經得標人申請獲相關政府機關准予依該縣市自治條例或相關

法令規定減免地價稅者，就所減免之地價稅額依全額回饋給得標人之原

則辦理，日後台糖公司停止實施租金調整方案時則一併停止取消回饋。 

十八、 本招標土地適用台糖公司土地活化促進方案，惟上開方案適用期間，得

標人不得再主張適用台糖公司其他租金優惠。本契約未逾存續期間之半

數或存續期間未逾 5 年，得標人如提前終止契約或拋棄地上權者，應將

契約期間台糖公司予以減免之租金及權利金，全數繳回予台糖公司；但

如經台糖公司書面同意轉讓地上權者，不在此限。 

十九、 本須知所規定事項如有疑義，應以本區處解釋為準。又刊登報紙或上網

之公告，如有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區處公告欄為準。 

二十、 投標人於辦理領標、投標等過程中，如發現弊端或貪瀆不法情事，請依

據「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以書面記載１.檢舉人姓名、性

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住所、居所或服務

機關、學校、團體，及被檢舉人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２.貪污瀆

職事實。３.證據資料。利用下列信箱及電話號碼，勇於提出檢舉，但情

形急迫或有其他原因時，得以言詞為之。信箱：70263 台南大同路郵局

20-210 號信箱，本公司政風檢舉專用電話：(06)3378682、傳真機：

(06)3378519。 

二十一、 本須知所附相關書件，如下列所示： 

(一) 招標土地明細表 1份。 

(二) 基地位置圖。 

(三) 投標單 1份。 

(四) 投標專用信封 1只。 

(五) 設定地上權契約書(1次繳清)1份。 

(六) 台糖公司土地地上權人申請以地上權設定抵押權注意要點 

(七) 鄰避型設施種類。 

(八) 本公司標租或設定地上權可提供資源清單及切結書各 1份。 

(九) 投標人聲明書 1份。 

(十) 土質代碼表 1份。 


